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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建文〔2018〕217号  

 

 

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
关于印发《郑州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

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管理办法》 
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建设局，各建筑企业、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

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住建部令第 37 号）、《关于实施<危险性较

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质办

〔2018〕31 号）有关规定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家论证管理，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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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论证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程序，我市制定了《郑州市危险性较

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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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 
方案专家论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　为加强我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（以下简称“建筑工程”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安

全管理，规范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专家

论证，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

管理规定》及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本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施工中危险性较大的分

部分项工程（以下简称“危大工程”）专项施工方案的专家论证以

及对其实施监督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施工单位应对超过一定规模

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组织专家论证。 

根据工程实际情况，施工单位也可以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

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外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组织专

家论证。 

第三条　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及其建设安全监督机构负

责组织实施本办法，做好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的监督管理工

作。 

各县（市）、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管范围内工程项目

专家论证的监督管理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可以委托其建设安全

监督机构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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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建立郑州市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库（以

下简称“专家库”）按照深基坑工程、模板工程、起重吊装和拆卸

工程、脚手架工程、拆除、暗挖工程、其它工程和安全管理八个

专业类别进行设置。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，建立专家信用档案，

专家名单及其变动向社会公布。 

第五条 专项施工方案的专家论证必须从专家库中聘请相应

专业类别的专家组成专家组。 

第六条 专家论证中建设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： 

（一）督促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履行专项施工方案论证的相

关职责； 

（二）提供专项施工方案编制、论证参考相关资料，如：建设

工程地下及地上毗邻建筑物、构筑物、管线、设施等资料。 

第七条 专家论证中施工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： 

（一）应按照规定编制和审批程序专项施工方案，确保专项

施工方案符合现场施工实际情况，且具备论证条件； 

（二）应按照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及

本办法，从专家库抽取专家，并负责专家论证的组织工作； 

（三）应于专家论证会议 3 日前，提交具备论证条件的专项

施工方案，供专家审阅，并提供论证专家现场踏勘的条件； 

（四）应根据论证报告中的意见和建议调整、完善专项施工

方案； 

（五）专项施工方案通过论证、审批程序后，方可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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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专家论证中监理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： 

（一）审批施工单位提供的专项施工方案； 

（二）督促施工单位根据论证报告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专

项施工方案； 

（三）审批施工单位修改、完善的专项施工方案，并监督施工

单位根据论证、审批通过的专项施工方案开展施工。对施工单位

未履行专项施工方案论证相关职责或未根据论证、审批通过的

专项施工方案开展施工的，监理单位应按规定处理和报告。 

第九条 工程勘察、设计、检测、监测、安全评估等相关单位

可以对方案提出合理建议，配合施工单位完成专项施工方案的

编制、论证和实施。 

第十条  施工单位应当对工程项目中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

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在实施以前组织专家论

证。实行施工总承包的，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

会。 

第十一条  下列人员应当参加专家论证会： 

（一）专家； 

（二）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； 

（三）有关勘察、设计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相关人员； 

（四）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技术负责人或授权委派的专业

技术人员、项目负责人、项目技术负责人、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人

员、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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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监理单位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及专业监理工程师。 

第十二条 专家论证严格实行回避原则，凡本项目的勘察、设

计、施工、监理、建设（代建）单位人员，不得以专家身份参加专

项施工方案的专家论证会。 

第十三条 专家组应在论证会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提交论证报

告，对专项施工方案提出通过、修改后通过或者不通过的一致意

见。专家对论证报告负责并签字确认。 

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需修改后通过的，施工单位应当根据

论证报告修改完善后，重新履行审核程序。 

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不通过的，施工单位修改后应当重新

组织专家论证。 

第十四条 专项施工方案论证的主要程序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（一）方案审阅，必要时应现场踏勘； 

（二）召开专项方案专家论证会议： 

  1.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主持论证会； 

2.推选专家组组长； 

3.施工单位介绍方案主要内容； 

4.专家询问各方主体意见； 

5.专家表达意见，进行讨论； 

6.专家组长收集、汇总专家书面意见，形成一致意见。 

（三）专家组出具论证报告并签字； 

（四）依据论证报告修改完善专项施工方案，并按规定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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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已通过专家论证的专项施工方案如因设计、结

构、施工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需作出修改的，修改后的专项施工

方案应当重新组织专家论证。 

第十六条 重新组织专家论证的，原则上应组织原方案论证

专家重新论证，因故需要调整的论证专家不得多于原专家人数

的三分之一，且专家组组长不得调整；重新论证时应向专家组提

供原论证报告及有关情况说明。 

第十七条 论证工作完成后，相关资料应纳入危大工程安全

管理档案，留存备查。档案资料至少应包括：专项施工方案、专家

选取告知书、论证参考资料、论证会议签到表、论证报告等资

料。 

第十八条　专家论证实行有偿咨询服务，专家论证的报酬由

委托单位支付。 

第十九条  各县（市）、区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所属施工安全

监督机构，应当根据监督工作计划对危大工程进行抽查，可以通

过政府购买技术服务方式，聘请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单位和人

员进行检查，所需费用纳入专项工作经费予以保障。 

第二十条  施工单位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

分项工程以外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组织专家论证的，可参

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自

颁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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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8 印发


